青岛农业大学“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
红色歌曲传唱活动方案
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继承五四运动光荣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扎实推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团结带领我校广大团员青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长成才，根据团省委《关于组织开展“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的通知》要求，校团委决定开展“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弘扬五四精神 践行科学发展
二、活动时间
2009年3月下旬——2009年5月上旬
三、活动日程

1、红歌传唱活动（3月下旬—4月中旬）：各学院以团支部为单位开展合唱比赛，使同学们在学会歌曲的同时通过歌词了解历史，感受五四运动对祖国的发展意义；通过填词比赛、“我喜爱的红歌征集”、“红歌大家谈”等活动项目，丰富活动形式，增强活动效果。
2、校园拉歌比赛暨第三届社团艺术节开幕式（4月下旬—5月上旬）：各学院以在上一阶段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团支部组成300人的拉歌方队，校团委统一组织校园红色歌曲拉歌比赛活动。
四、校园拉歌比赛活动要求
14个代表队抽签分别确定拉歌对象，比赛双方（A方、B方）互相拉歌2个轮回结束（A方拉歌+B方唱歌+B方拉歌+A方唱歌=1个轮回）。
1、必唱曲目：《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歌唱祖国》。分别用于整个比赛活动的开场和结束曲，要求全体参赛人员演唱整首曲目。
2、演唱曲目：每参赛队2首曲目作为拉歌演唱曲目，其中1首从规定曲目中抽签选定，另1首自选。各学院可采用灵活的演唱形式表现，每首歌曲演唱完整1段。
3、拉歌形式：拉歌口号、形式由各学院自行编排，要求形式活泼，能表现大学生的青春风貌和火热激情，可以借助道具，每次拉歌环节不超过90秒。
4、评分依据：评委根据比赛各方整体纪律风貌、拉歌形式、演唱形式、演唱效果、现场气氛等情况评分。
5、奖项设置：设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五名、三等奖六名，评选最佳精神风貌奖、最佳组织奖代表队。

五、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迅速发动。要充分认识组织开展红色歌曲传唱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根据红色歌曲传唱活动安排，迅速发动，精心组织，保证活动顺利开展。

2、形式创新，务求实效。在活动中要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青年特点，科学设计具有鲜明时代特点、青年广泛参与、深受青年欢迎的活动形式。同时要注重务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使活动既隆重热烈又勤俭节约，确保实际效果。

3、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各级团组织要通过各媒体广泛宣传活动情况，积极营造活动氛围。
附件：红歌传唱歌曲参考曲目
校 团 委

2009年3月24日
